
附件（一）
[bookmark: _GoBack]纯水设备搬迁服务要求：
1. 中标供应商提前自行勘察现场，根据场地情况提供新机房设备布局图，并随时为医院提供项目前期和后期技术支持。
2. 移机包含：
1） 将现消毒供应中心2台纯水设备搬迁到新门诊住院综合楼6楼,供消毒供应中心、口腔科、五官科、纤支镜和内镜中心共同使用。
2） 现有设备的拆卸、运输、搬运（工具、人员）和设备重新安装、调试，由移机供应商负责实施。
3. 管路安装包含：
1） 安装水处理机房到6楼消毒供应中心、5楼口腔科和五官科、4楼纤支镜室和内镜中心各使用点无死腔循环管路。管路预算≤800米，按实际用量结算。
2） 采用PVC-U，DN32（40mm×3.0mm）管道，管道符合S6.3标准，公称压力PN1.6MPa，提供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。采用IPS专用胶粘剂，管道安装符合GB50242-2002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标准。
4. 设备升级要求，需提供材料配置清单：
1） 将2台供应室纯水设备产水量各升级到1200L/H(25℃)，包括但不限于升级用的反渗透膜组件、全自动过滤阀和软化阀、泵、管件及控制系统等，所有反渗透膜全部换新为LCLE PRO-4040膜。
2） 新增2个1吨卫生级无菌纯水箱，304不锈钢，壁厚3mm，内外镜面抛光，安装呼吸器、液位计、液位开关和浸没式紫外线杀菌器（配75W）。
3） 新增3台不锈钢多级离心变频泵，保证各使用点同时用水压力≥0.4MPa，循环管路回流采用恒压阀稳压。变频泵由不锈钢辅架固定，每台泵需在辅架上安装过流式紫外线杀菌器（配75W）和细菌过滤器（配PES除菌滤芯）。
4） 提供2台升级设备的工艺流程图、电路控制原理图和操作说明。
5. 项目完成后，使用点水质检测应符合国家WS/T-842-2024《口腔门诊医院感染管路标准》、WS507-2016《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》和WS 310.1—2016《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规范》标准。检测费用由移机供应商承担。
6. 本项目先装管路、后移机、再升级逐步完成。先移1台设备能正常使用后，再移另1台设备，在此期间不影响科室用水。具体时间由医院通知。
7. 在完成项目期间，因移机供应商责任造成设备部件破损、性能异常应由移机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和修复。
8. 项目完成后，整机质保不低于1年。
9. 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天内完成搬迁，搬迁后若设备不能正常使用，我院有权邀请有技术实力的相关公司服务，其中的相关费用应由中标公司承担，服务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10. 项目付款方式：设备搬迁升级完成，管路安装符合GB50242-2002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标准，设备达到升级要求，水质检测合格，正常使用1个月后支付。











